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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简介 

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于2019年9月成立，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法律、能源和环境
中心和劳瑟然资源学院联合设立的加州大学项目。它由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杰里·布朗担任
主席，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前主席玛丽·尼科尔斯担任副主席。该研究所与加州大
学的其他校区、部门密切合作。通过加州和中国之间的联合研究、能力建设和政策对话，该
研究所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促进中国与加州的气候变化合作与伙伴关系，并在各个层面
推动气候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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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0年9月，中国宣布“双碳”目标，即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实现这些目标，能源系统需要进行重大转型，同时中国各个经济部门也需要深刻的变革 。

自1953年实施首个五年规划以来，中国一直通过五年规划来推进和协调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变
革。这是一项涉及数百个国家和省级政府机构的庞大工程。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十四五”规划）为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期，但是该规划未能及时将“双碳”目
标纳入其中。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2030）（“十五五”规划）将涵盖2030年的碳达峰目
标。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准备工作逐步展开，“十四五”规划的经验可以为其低碳行动提供有益
的指导。

本报告研究了“十四五”规划中的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的政策与措施，涵盖了国家和省级的总体
规划，以及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和环境保护等特定领域的规划。基于“十四五”规划的经验
与不足，本报告为在“十五五”规划中更好地制定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措施提出了建议。

进展、差异与创新

报告介绍了中国国家和省级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取得的显著进展，为未来几十年的温室气
体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基础。“十四五”规划的主要成果包括行政改革，例如跨部门政
策协调以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在生态系统保护、碳汇和气候适应方面的
政策变化（第2.2.2节）。其他重要成果还包括工业政策的重大变革，包括大规模发展和推
广可再生能源（第3.1节）、实施低碳工业转型战略（第3.2节）、推动交通绿色化（第3.4
节），以及建筑节能的目标和策略（第3.5节）。

省级“十四五”规划在碳达峰方面的进展不一。与普遍认知不同，中国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并非完全自上而下。“十四五”规划反映了国家气候目标与各省落实这些目标的共性与差
异。中国北方的一些省份在碳强度上未能达到国家目标（第2.2.1节），而其他省份则有望提
前实现2030年的目标。所有省级五年规划都强调了能源、建筑、工业和交通领域的低碳转
型（第2.2.1节，第3.1-3.5节）。一些省份为特定部门制定了详细的低碳规划，而另一些省
份在某些领域则缺乏细节规定，甚至完全没有相关规划（第3.1-3.5节）。

“十四五”规划展示了省级层面的政策创新和解决方案如何向上传递至国家层面。例如，尽管
中国在2022年才出台国家层面的气候适应新战略，但在此之前已有11个省份制定了应对气
候变化的“十四五”规划（第2.2.2节）。在国家层面已提供政策框架的领域，一些省份还制
定了与自身经济需求相匹配的战略，如山西省的重型卡车电气化以及江苏和上海的高效多式
联运系统（第3.4节）。“十四五”规划中策略的多样性表明，和美国一样，中国的地方省份
在气候政策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实验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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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一直基于排放强度，即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然而，要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减少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省级的“十四五”规
划，都未涉及绝对减排目标。相反，“十四五”规划延续了中央政府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目标
的传统，要求到2025年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20年基础上降低18%，到2030年在2005
年基础上降低65%（第2.2.1节）。 

要实现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减排，最终需要在特定部门内对能源消耗和土地使用进行
变革。“十四五”规划在特定领域内呈现以下趋势：

能源

工业

交通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适应

建筑

省级规划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各省设定的2025年的太阳能和风
能发电目标总和（1236吉瓦）和水电目标（423吉瓦）均超过了国
家的太阳能和风能目标（2030年1200吉瓦）和水电目标（2025年
380吉瓦）。但对于摆脱煤炭的依赖，国家和省级规划缺乏明确方
案（第3.1节）。

省级规划中的工业脱碳侧重于提高能源效率，与国家目标一致，即
到2025年工业能耗强度下降13.5%。此外，一些省份还包括了发
展低碳燃料和技术的策略，如氢能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第
3.2节）。

大多数省份（21个省）设定了与国家目标接近的交通减排目标，即到
2025年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2020年下降5%。电气化
是各省普遍采用的脱碳策略，但各省在重点和优先事项上有所不同。
其中，七个省份制定了具体的绿色交通规划（第3.3节）。

几乎所有省份（26个省）都设定了与国家目标一致的能源效率和
现场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即到2025年建筑能源效率提高30%，
现场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比达到8%。沿海省份则设定了更高的脱碳
目标（第3.4节）。

几乎所有省份（27个省）都设定了提高森林覆盖率的目标，其中大约
一半（15个省）还设定了湿地保护目标（第3.5节）。

13个省份的气候适应规划包括增强气候风险监测和评估能力，优先考�
粮食安全和气候敏感型产业，以及保护公共健康的策略（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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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五五”规划的建议

基于对“十四五”规划的分析以及实施中的经验与挑战，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帮助“十五五”
规划更好地纳入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措施（第4节）：

提供明确的国家指导和政策协调：明确的国家指导，例如制定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的国家框
架，并结合与省级机构的持续磋商，将有助于协调国家和省级目标，明确各省的规划要求和
内容，推动跨省减排和技术策略的协调。

设定省级碳排放总量目标：为各省设定总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即以百万吨二氧化碳为单位的
年度排放总量），能够更好地将省级规划与双碳目标对接，并鼓励各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
定详细规划。

优先支持落后于国家“双碳”进度的省份：几个工业省份（即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宁夏
和新疆）难以按计划实现2030年的碳强度目标。这些省份在调整工业和经济增长模式上仍
然面临挑战。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应当优先为这些省份提供国家投资、技术援助和示范项
目支持。

协调气候政策与其他环境目标：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并融合碳汇和气候适应的环保
政策，“十四五”规划在建立协调一致的国家框架方面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十五五”规划
中，国家政府机构应该进一步深化这种协调，鼓励省级机构联合规划，建立多目标实施框架
和技术支持，并促进跨部门和跨环境领域的政策协调。

加强跨地区能源供应规划的协调：在“十五五”规划中，以能源输送网络和新兴电力市场的区
域和国家规划为基础，省级能源供应规划需要继续优先考虑跨省协调。此外，国家应明确规
范煤炭发展，支持省级能源规划工作。

加速工业转型：“十五五”规划为深化工业减排提供了机会，从以能源效率为主的减排策略，
拓展至涵盖新技术（如电气化、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新监管方法（如碳密集
型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扩大碳交易）、新激励措施、温室气体报告和披露工具，以及
循环经济策略。由于各省自然倾向于保护其竞争性产业，工业减排的进展需要国家层面的推
进和协调。

激励绿色交通并推动私家车电气化：各省应考虑制定绿色交通规划，协调多式联运绿色交通
系统，推进私家车的电气化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此外，各省和城市还可以通过赋能私营
部门（如港口和航空公司）进一步激励航运和航空的脱碳。 

通过财务激励和其他手段推动节能建筑、绿色建筑材料和现场清洁能源的利用。

多样化评估省级进展：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各省在温室减排方面面临不同
的挑战。在“十五五”规划中，国家政府机构可以制定一个框架，依据不同地区和省份的具体
情况量身定制目标和评估指标。

在碳中和的实现过程中，随着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美两国在未来有许多可以
相互学习的领域。例如，加州在设定温室气体目标、制定长期减排规划以及减污降碳协同治
理方面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重要参考。同时，美国的联邦和州的相关机构也可以从中国
在交通电气化和工业脱碳创新的成功中汲取经验。深化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将有助于两国巩
固其减排成果，增强低碳经济转型能力。


